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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东城区聚焦“七有”要求“五性”需求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，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，23件实事均按期完成。2026年，东城区继续为群众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项目。
一、东城区2025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
1.通过改扩建等方式，新增中学学位4700个。
主责单位：区教委
完成情况：已顺利完成4700个中学学位扩充任务，有效优化教育资源均衡布局，切实满足区域教育发展需求。
2.新建养老助餐点10家，完善助餐服务网络，全面提升老年人就餐便利性、多样性，让更多老年人吃上家门口的热乎饭。
主责单位：区民政局
完成情况：将符合老年人需求的餐饮企业备案为养老助餐点，已完成10个养老助餐点备案工作。目前，全区运营助餐点168个，开展助餐服务78万余人次。
3.为65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每年开展1次生活能力健康评估，并按照需求个性化开展健康服务。
主责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完成情况：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65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每年开展一次生活能力健康评估和健康服务工作，全年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4675人，并持续提供后续健康服务。
4.扩大“普惠健康保”参保人群覆盖面，为我区万余名低保、低收入、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购买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。
主责单位：区医保局
完成情况：持续推广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商业补充医疗保险，扩大参保人群覆盖面，2025年度东城区参保人数28.64万人，参保率达20%，由政府出资为东城区10039 名“两低一特”群众购买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，兜牢民生底线。
5.对困难家庭发放市场住房补贴，全年发放市场住房补贴资金不低于1亿元。
主责单位：区房管局
完成情况：全年共计发放市场租房补贴金额1.2亿余元，惠及家庭4700余户。
6.启动实施105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，解决好楼体老化失修、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，着力提升人居环境。
主责单位：区房管局
完成情况：全年完成24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，居住环境得到显著改善。
7.新建停车位850个，新增共享停车位1500个。
主责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完成情况：完成天坛西胡同、天坛街道文汇中学（南校区）东侧、广渠门南小街、永外悠胜美苑小区等停车位建设，新增停车位886个。组织各街道梳理共享点位资源、居民停车需求，共计新增共享停车位1532个。
8.完成352条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任务。
主责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完成情况：圆满完成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三年行动计划，352条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年度任务已全部完工。
9.严管核心区停车秩序，持续强化非现场执法力度，加大对区域内主要大街、重点路段巡视频次，推进胡同各类车辆乱停乱放问题整治，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。
主责单位：东城交通支队、各街道办事处
完成情况：通过视频监控等非现场检查手段，完成对辖区内主要大街、重点路段的常态化巡查检查，发现并处理各类问题900余项。积极组织社会力量等进社区、进小区、进胡同，宣传交通安全、电动车用电安全等，引导居民自觉规范停车。
10.建设1处全龄友好公园和1条林荫路，提高公园绿地服务水平，营造优美舒适便捷的游园环境。
主责单位：区园林绿化局
完成情况：以花园城市建设工作为引领，完成皇城根遗址公园、青年湖公园等全龄友好公园改造；建设鼓楼外大街、和平里东街－东直门南北小街、雍和宫大街－东四南北大街、金宝街4条林荫路；实施东直门、和平里花园式示范街区建设，构建花园生活场景。
11.继续为辖区内11万余户平房区“煤改电”居民开展2025年度采暖季低谷电费补贴“直补到表”工作。
主责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局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2024-2025年度电费直补结算工作，2025-2026年度电费直补已完成确户调表工作，符合政策的居民已于2025年11月1日起享受煤改电低谷电价补贴。
12.举办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不少于60场，让更多群众享受优质文化产品。
主责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
完成情况：完成《国学中的曲艺》四大名著主题曲艺专场、北京曲剧《龙须沟》、《放歌新时代 幸福聚东城》等51场百姓周末大舞台演出，完成评剧《五女拜寿》、《快乐东城 筑梦启航》等17场惠民演出进基层活动，累计演出68场，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13.组织“和谐杯”乒乓球赛等赛事活动10项，参与人数达到万人次。
主责单位：区体育局
完成情况：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，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。承办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等国家级赛事；打造“下站东单”、“东单少年”等自有赛事IP；推动体育赛事进商圈，首次在王府井、隆福寺商圈举办体育赛事。全年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463场，累计参与41余万人次，形成“全域覆盖、梯次衔接”的多元赛事供给体系。
14.聚焦“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”目标，全年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、安全生产月等区级主题宣教活动不少于2次，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。
主责单位：区应急局
完成情况：在和平里第四小学举办“5·12”防灾减灾日活动，全面启动第九届“安全小达人”品牌活动，推动安全宣传进校园；安全生产月期间，督促企业开展培训7600余次、6.3万余人次，组织演练2400余次，全年主题宣教活动累计发放资料20万余份，覆盖居民超40万人。
15.加大食品安全抽检力度，实现食品、食用农产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33大类食品抽检全覆盖，全年抽检样品2500件以上。
主责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完成情况：对畜禽肉及副产品、乳制品、蛋制品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33大类食品开展食品抽检工作，完成区级食品抽检2605件，合格率98.69%；完成不合格食品的后续处置工作，坚决守好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16.加强对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监测力度，全年抽检500批次以上，确保市民用药安全、有效。
主责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完成情况：完成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共计500批次，合格率100%。其中，完成药品抽检360批，含药品使用环节230批、经营环节130批；完成医疗器械抽检40批，含使用环节30批，经营环节10批；完成化妆品抽检100批。
17.强化居民住宅电梯安全监管，对至少100台老旧住宅电梯开展安全评估，推动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不少于100台。
主责单位：区房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
完成情况：全区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完工1190部，508部需要开展安全评估的电梯已全部完成评估工作，全区在用电梯全部完成电梯“一梯一码”智慧监管贴码工作。
18.为辖区内鳏寡孤独等重点关爱人群发放消防安全“四件套”（包含联网式独立报警器、灭火器、灭火毯、逃生面罩）1000套。
主责单位：区消防救援局
完成情况：组织摸排配备“四件套”人员及需求，按照“应列尽列”、“应配尽配”的原则，为重点关爱人群全覆盖配备灭火逃生“四件套”13126套，并开展操作使用培训。
19.新建3家社区温馨家园，为辖区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、辅助器具租赁、助浴、技能培训等帮扶服务。
主责单位：区残联
完成情况：新建3家温馨家园，完成和平里街道交林社区、东直门街道清水苑社区、崇文门外街道国瑞城西区社区温馨家园的标牌制作及消防、管理等制度制定与上墙工作，开展帮扶服务。
20.安置180名残疾人就业；为残疾人提供4500人次成人康复、辅具服务；为260名残疾儿童或疑似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补贴。
主责单位：区残联
完成情况：安置180名残疾人就业；宣传辅具政策及成人康复政策，为残疾人提供5500人次成人康复、辅具服务。宣传儿童康复补贴政策，完成260名残疾儿童或疑似残疾儿童康复补贴第一次发放。
21.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代写法律文书，对80岁以上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免审法律援助条件和范围，实行全面的法律援助服务。
主责单位：区司法局
完成情况：聚焦民生需求，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代写法律文书134人次，对80岁以上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免审法律援助条件和范围，实行全面的法律援助服务，为80岁以上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办理28件法律援助案件。
22.积极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、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人员补贴等各项就业优惠政策，促进重点群体就业6000人。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40场，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活动35场。确保本区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低于95%，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100%实现就业帮扶。
主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完成情况：发挥政策促就业作用，为3万人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共计34192.54万元；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232名就业困难人员，发放市、区岗位补贴共计939.36万元。开展创业就业政策宣讲服务活动86场，累计促进10631名重点群体就业。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共计56场，2025届东城区户籍毕业生中已就业3973人，就业率超过95%，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100%实现就业帮扶。
23.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，加大根治欠薪力度，摸排掌握欠薪隐患，积极推进源头治理，对涉及农民工工资的争议纠纷，通过调解、速裁等手段，促进争议快速化解，实现农民工工资报酬案件100%办结。
主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完成情况：深入推进“安薪北京”系列行动，累计出动劳动保障监察员1000余人次，检查在建项目300余次，为3524名劳动者追讨工资报酬共计4611.57万元。持续畅通农民工集体争议绿色通道，创新推行“案前调解+速裁”“要素式办案”“互联网+调解仲裁”工作模式，发挥“一站式”调解中心作用，实现农民工工资案件快立、快审、快调、快结，共受理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2339件，农民工工资报酬案件时限内办结率达100%，有力维护了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




二、东城区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
1.通过改扩建等方式，新增中学学位5600个，其中初中学位4500个、高中学位1100个。坚持新增学位质效并重，强化基础教育人才的选育工作，全年开展各类针对性培训不少于40次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1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教委
2.提升青少年心理服务水平，邀请心理专家举办校园心理健康线上线下讲座20场，达到全区中小学师生全覆盖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3.优化10所学校通学路或附近交通设施，完善黄色网格线、人行横道线、限速标志等六类交通设施设备，保障学生通学安全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东城交通支队
4.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专业服务水平，培训300名护理员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民政局
5.在至少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开展家庭病床服务，为行动不便群众上门提供居家医疗服务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6.积极推广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，为我区万余名低保、低收入、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购买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3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医保局
7.对困难家庭发放市场租房补贴，全年发放市场租房补贴资金不低于1亿元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房管局
8.新增停车位600个，新增共享停车位1500个；利用人防工程新增500个便民地下停车位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国动办
9.复壮保护古树160株，宣传发动义务植树活动不少于300场次，推进1处全龄友好公园建设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园林绿化局
10.继续为辖区内11万余户平房区“煤改电”居民开展2026年度采暖季低谷电费补贴“直补到表”工作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局
11.举办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不少于60场，让更多群众享受优质文化产品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，更新、新建200件室外健身器材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体育局
12.建立更加高效、便民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，为87个小区安装智能回收机，实现全区小区全覆盖，对纸张、塑料、纺织物等常见可回收物进行回收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13.对7万平方米超期服役道路进行品质提升，日常维修路面不低于4万平方米，系统提升道路完好率、平整度与安全水平，改善市民出行体验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14.聚焦“人人讲安全，个个会应急”目标，组织宣传教育活动20场以上，其中区级活动不少于10场。结合季节与风险特点，开展安全宣教培训进社区50场以上，通过“东城应急”公众号开展安全知识宣教300次以上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应急局
15.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督促全区1万家企事业单位压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，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应急局
16.强化食品安全监管，深入开展“你点我检 服务惠民生”活动，全年抽检外卖食品原料、食用农产品、粮食加工品等样品2200件以上。加大对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监测力度，全年抽检500批次以上，确保居民用药安全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17.对区内全部12家加油站开展车用汽油和车用柴油监督抽查，依法严肃查处销售不合格油品等违法行为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18.对全区2000名基层专职网格员开展消防技能培训100场，提高扑救初期火灾和隐患排查能力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消防救援局
19.新安置120名残疾人就业；为残疾人提供5500人次成人康复、辅具服务；为260名残疾儿童或疑似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补贴；为1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居家环境无障碍改造，切实提升生活品质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残联
20.为本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代写法律文书，对本区居民中80岁以上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免审法律援助条件和范围，实行全面的法律援助服务；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。 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司法局
21.着力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水平，实现退休事项一次性办结率保持95%以上。将社保惠民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，社银合作网点增至7家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22.积极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、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人员补贴等各项就业优惠政策。持续打造“职慧东城”就业服务品牌，拓宽重点群体就业渠道，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60场，促进重点群体就业5500人，东城户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%以上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23.依法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，加大欠薪治理力度，畅通农民工工资争议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农民工工资案件优先受理、快速调解、速裁速决，实现农民工工资报酬争议案件100%办结。
完成时限：2026年12月底
主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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